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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三讀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財政類 1 敬請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 鄉長余增春 

財政類 2 敬請審議本鄉111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鄉長余增春 

觀光農業類 3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

自治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鄉長余增春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財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 

說明 

本鄉111年度總預算案經本所依法編竣，敬請貴會審議。 
 

辦法 審議通過後送屏東縣政府備查。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 

 



 

  



 

                  歲入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審議111年度鄉政      總預算審查意見書 

                    歲出 

110年11月25日滿鄉代字第11030092000號 

預算項目 
預算數金額 

(千元) 

審議數金額 

(千元) 
說明 

甲、歲入 179,640 179,64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1、經常門 179,640 179,64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2、資本門 0 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乙、歲出 179,640 179,64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1、經常門 154,432 154,432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2、資本門 25,208 25,208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丙、債務之償還 13,500 13,50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丁、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調解因應數 
13,500 13,50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附註： 

    附加條件：（附帶決議） 

 

           主      席：熊  志  謀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0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財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11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說明 

本鄉111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經本所依法編竣，敬請貴會

審議。 

辦法 審議通過後送屏東縣政府備查。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觀光 

農業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

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一、本所執行本條例多年，獲多數鄉民肯定，惟為提高補助效率及效

益，擬於條例之公平性、便民性與合理性間，再行斟酌調整，以

符合本條例條之宗旨。 

二、本（110）年「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

治條例」受理申請期間有漁民反應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

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 於滿州鄉(以下簡稱 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

船(筏)出海捕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

連續滿一年以上，始可申請補助。 

三、漁船(筏)配油手冊影本可否(免附)，漁民手冊交由漁會保管或遺

失(免附)。 

四、本條例現行規定中應檢附之文件有不利於漁民自然人之處，檢視

原補助自治條例確有精進便民之處，以利業務推展，故擬提案再

次修正補助條例。 

辦法 
本自治條例俟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依法公布施行並報請

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議決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 

部分修正條文草案總說明 

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船(筏)出海

捕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原條文於105年5月25日前戶籍設於本鄉者。修正為於一百零五年五

月二十五日前戶籍設於本鄉者。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

年以上，始可申請補助。 

第五條(修正為)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 於滿州鄉(以下簡稱 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船(筏)出

海捕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修正為)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

年以上，始可申請補助。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 

部分修正條文草案及說明對照表 
原有條例 修正後條例 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漁船

(筏)用油補助條例。 

同條例。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為照顧漁民、降低

漁業作業成本、增加漁民收益，

以促進當地業發展，特制定本條

例。 

同條例。  

第二條 本辦法之補助機關為本

所，得由本所或委由其他宜之單

位(以下簡稱受理 

單位)執行。 

同條例。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漁船(筏)，

包括漁船、舢舨、筏、兼營娛樂

漁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漁船。 

同條例。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

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

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從事

漁船(筏)出海捕撈作業之自

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於 105年 5月 25日前戶籍

設於本鄉者。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

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

定連續滿一年以上者，始可

申請補助。 

第五條 補助對象 應符合下列

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

(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

從事漁船(筏)出海捕撈作

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 

二、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

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

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

新認定連續 滿一年以

上，始可申請補助。 

修正為原戶籍設於本鄉

且已滿一年以者，始得

申請補助。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漁船(筏)必須有實際從事出

海捕撈作業。 

二、漁船(筏)必須船筏名稱及漁

業執照。 

三、漁船(筏)必須符合該年出海

作業滿六十小時以上。 

同條例。  

第七條 補助油料基準︰ 

一、依漁船、舢舨、筏、兼營娛

樂漁船種類每年統一補助油料

費:新台幣一萬元整。 

同條例。  

第八條 本條例注意事項︰ 

一、每一艘漁船(筏)每年限補助

一次。 

二、漁船、舢舨、筏、兼娛樂漁

船購油之統一發票須載明船

籍編號始得補助。 

同條例。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接受補助者

如以不實資料申辦或將補助之油

料轉售，經查屬實者，除依法追

究責任外，並追回已補助之金

額。 

同條例。  

第十四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宜，

本所得隨時修訂之。 

同條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

行。 

同條例。  

  



 

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 

部分修正條文草案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照顧漁民、降低漁業作業成本、增加漁民收益，以促進當

地漁業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之補助機關為本所，得由本所或委由其他適宜之單位(以下簡稱受理單位)執行。  

第三條 補助經費來源及相關行政業務所需經費，由本所每年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漁船(筏)，包括漁船、舢舨、筏、兼營娛樂漁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漁

船。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船(筏)出海捕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

簡稱申請人)。 

二、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年以上者，始可申請補

助。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漁船(筏)必須有實際從事出海捕撈作業。 

二、漁船(筏)必須船筏名稱及漁業執照。  

三、漁船(筏)必須符合該年度出海作業滿六十小時以上。 

第七條 補助油料基準︰ 

一、依漁船、舢舨、筏、兼營娛樂漁船種類每年統一補助油料費:新臺幣一萬元整。 

二、未達全年度補助金額，依實際加油金額核實補助之。 

第八條 本條例注意事項︰ 

一、每一艘漁船(筏)每年限補助一次。 

二、漁船、舢舨、筏、兼娛樂漁船購油之統一發票須載明船籍編號始得補助。 

第九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受理單位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三、申請人購油收據或統一發票。(漁船、舢舨、筏及兼營娛樂漁船)。 

四、申請人需為船主。(實際有權管理指揮漁船者)。 

五、代理申請者須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印章。 

六、船(筏)籍資料︰ 



 

(一)、船主漁業執照乙張。  

(二)、船主(申請人)戶籍謄本。 

(三)、船主身分證及印章。 

(四)、漁船(筏)出海時數紀錄。 

(五)、漁船(筏)配油手冊。申請人須備齊前項文件，始得向受理單位申請。 

第十條 申請受理期間為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於受理單位上班時間內辦理。  

第十一條 受理單位接受申請，經書面資料審查合格者予以補助。 

前項審查有異議者，則由本所認定之。 

第十二條 受理單位應於每年 10 月 31 日前，檢送領據、申請人油料補助印領清冊、申請書及相關原

附憑證送所核銷撥款。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接受補助者如以不實資料申辦或將補助之油料轉售，經查屬實者，除依法追究責任

外，並追回已補助之金額。 

第十四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宜，本所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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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一般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觀光農業類 4 
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

地號鄉有土地一案。 
鄉長余增春 

原住民 

行政類 
5 

敬請同意墊付「全鄉65歲以上老人健保費補助」經費

新台幣陸拾萬元整一案，請審議。 
鄉長余增春 

原住民行政

類 
6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70歲以上老人三節慰問金每人每節

為1仟元整。 代表王彩華 

建設類 7 
建請公所盡速修繕或重建九棚活動中心，以增加村民

活動休閒場域。 
代表王彩華 

建設類 8 

建請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22號屋後增設排水溝及屋旁

道路水溝清淤，避免道路積水，影響用路人行車安

全。 

代表王彩華 

民政類 9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學童營養午餐補助每月為新台幣

900元。 
代表李亞倫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觀光 

農業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地號鄉有

土地一案。 

說明 

一、依據本鄉鄉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六條略以：

「鄉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應由出租機關送經鄉民代表會審議

同意後，始得辦理。」先以敘明。 

二、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提出門牌證明書以茲證明占用部分本鄉射麻裡

段78-11地號鄉有土地多年，現向本所提出鄉有土地承租申請書

有意承租旨揭地號土地。 

辦法 

本鄉有土地承租案俟貴會審議通過後，擬請恆春鎮地政事務

所依上開租用範圍暨土地分割示意圖辦理相關土地分割業

務，本所亦將續辦土地承租簽約等相關後續事宜。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經管耕地租賃契約書(草案) 
鄉有耕地承租人_謝淳雅_今依法向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以下簡稱出租機關）承租鄉有耕地一

筆，特訂立本租約如左： 

一、租賃耕地之標示與租率、租額： 

權屬 土  地  標  示 正 產 物 
地租數額

（公斤） 

備 註 

滿州鄉 段 
小

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承租面積 

（㎡） 
種類 

收穫總量

（公斤） 
租率  

滿州鄉 射麻裡  78-11 林 12  165 甘藷 9,898 25 2,474  

             

             

合計             
前項土地標示如因更正、分割、重測或重劃，致有變更時，應將變更登記結果記載於租約，其

面積有增減者，自變更登記之次月起重算租金。 

二、租賃耕地承租人應限制種植農作物，不得作其他使用。 

三、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前條租約期間屆滿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於期滿前一個月內向出租機關

申請換訂租約，未依限續約者，再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限於一個月內向

出租機關申請換訂租約，其有欠租者，應先繳清；逾期仍未換約者，即為無

意續租，由出租機關收回土地另行處理。 

五、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時，應就租約所訂事項，負連帶責任。 

六、承租人應繳地租一律折繳代金，折繳代金之標準，按繳納當期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公告之平均躉售價格計算。每年於第二期稻穀收穫時一次繳

納，承租人應依出租機關所開繳納通知單列示期限、指定處所繳納，逾期不

繳除追繳外，依本契約有關規定辦理。 

七、耕地租金應按通知列示所訂繳租期限內繳清，逾期補繳時，應按左列規定加

收違約金：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在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五。 

(三)逾期繳納在二個月以上每逾期一個月照欠額遞加百分之五，但加收支違約金總額不得超

過欠繳租額。 

承租人為二人以上時，共同承租人對租金各負全部給付之責。 

八、承租人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時，除催繳欠租外，得依農業發展條例、土地



 

法及民法之規定，由出租機關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另行處理。 

九、承租耕地因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農作物欠收時，其地租之減免依農業

發展條例、土地法及民法之規定辦理。 

十、承租耕地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土地一部或全部崩塌或流失

時，放租機關不負回復原狀義務，承租人得請求變更或終止租約。 

十一、租賃耕地，承租人應作種植農作物之用，如須興建相關之農業設施，應先

徵得放租機關同意。 

十二、承租人使用租賃耕地，應受下列限制： 

(一)不得作違背法令規定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二)不得對租賃耕地要求設定地上權。 

十三、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並保持其生產力，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無論為承租人所為或第三人所為，承租人應負回復原狀之義

務： 

(一)堆置雜物。 

(二)掩埋廢棄物。 

(三)採取土石。 

(四)破壞水土保持。 

(五)其他違反租賃物之效能之使用。 

前項情形，經放租機關限期回復原狀而不為回復原狀時，放租機關除得終止租約外，

其因此所致損害，承租人應負賠償之責。 

十四、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作權利全部或一部分轉租他人，或將租賃權

轉讓與他人，或與他人耕地交換使用，違者除由出租機關終止租約收回耕

地另行處裡外，承租人應支付與該耕地一年租額相等之違約金，不得異

議。 

  



 

十五、承租人死亡應由其有耕作能力之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日起六個月內辦理

繼承承租，違者繼承承租人應繳付與該耕地一年地租額相等之違約金 

十六、承租人因租賃耕地界址不明或發生界址糾紛申請複丈時，得徵得放租機關

同意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請鑑界。 

十七、出租耕地之土地稅由出租機關負擔，因耕作所需之水利有關費用由承租人

負擔。 

十八、本租約出租之耕地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

承租人不得異議： 

(一)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者。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或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 

(三)出租機關因開發利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時。 

(四)承租人放棄期耕作權時。 

(五)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地目及地形時。 

(六)承租人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時。 

(七)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 

(八)承租人興建農業設施，依法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或容許使用，而未獲核准者。 

(九)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令禁止作耕作、畜牧使用或不得放租者。 

(十)依法令規定得終止租約時。 

(十一)承租人違反本租約約定者，或其他合於法令規定得予終止租約者。 

(十二)承租人申請終止租約時。 

(十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收回時。 

(十四)租賃耕地屬山坡地範圍內、地下水管制區或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者，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亦得終止租約： 

1.超限利用或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未配合集水區治理計畫、農牧發展區之開發

計畫或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實施不

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2.承租人無力自任耕作、畜牧或因遷徒、轉業不能繼續承租者。 

3.承租人於承租土地違法開鑿水井取水或有其他違反水利法相關規定之行為。 

4.承租人使用土地違反自來水法、飲用水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管制。 



 

十九、承租人自行退租或租約經終止時，承租人應騰空交還土地，依農業發展條

例第二十二條規定，不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二十、承租人應覓具保證人履行契約並願負連帶賠償責任及拋棄先訴抗辯權。 

二十一、承租人或保證人之住址、電話有變更時，應由承租人通知出租機關更

改。 

二十二、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不動產標的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二十三、本租約一式二份，由出租機關及承租人各執一份為憑。 

二十四、特約事項： 
(一)本租約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之規定，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 

(二)承租土地，承租人應確係自任耕作，種植農作物使用，不擅自變更使用情事，如有虛

偽不實，應自負法律責任，並承認租約無效，交還土地，絕無異議。 

(三)租賃土地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令禁止作農耕（養殖）使用或不得出

（放）租土地，出（放）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地上物不予補償。 

(四)本案土地如經主管機關查明係位於土石流危險區域或超限利用者，出租機關得終止租

約收回土地，地上物不予補償。 

二十五、租金： 

年租金為公告當期正產物單價乘以租約約定之正產物收穫總量乘以千分

之二百五十。 

本約租金每年新台幣245元整。 

二十六、租金繳納： 

租金以預收方式按1年計收，首期租金應於簽定租賃契約時繳納。 

乙方應於每1年之首月15日前將1年租金，繳至本所逾期未繳以違約論。 

甲方 

        承租人姓名：謝淳雅                          性別：女  

        身分證號碼：P2*******4                  出生： ** 年 ** 月 ** 日 

        住      址：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18鄰中山路**號 

        聯 絡 電 話 ：09******** 

乙方 

       出租機關：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代 表 人：余增春 鄉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滿州鄉鄉有耕地標租租賃契約書(草案) 
出租機關：             （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鄉有耕地出租、標租租賃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租賃土地之標示： 

土地標示：滿州鄉射麻裡 段 小段78-11地號面積165平方公尺，使用分區：  國家

公園區。 

承租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為準，如有異動，應辦理更正，位置如附圖(附件一)。 

第二條 使用用途： 

依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相關法令規定之用途使用。 

第三條 承租期間： 

一、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計  年。租期屆滿時，租賃

關係當然消滅，且無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規定之適用。期滿承租契約即行終止，如

欲續租另訂契約。 

二、乙方於租賃期間內未有重大違反契約事件，得於租期屆滿前3個月內向本所提出續租

申請，經本所同意後得續租，續租期仍為1年且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租金： 

年租金為公告地價百分之五（一年一次繳納）。 

本約租金每年新台幣660元整。 

第五條 租金繳納及逾期繳納違約金標準： 

租金以預收方式按1年計收，首期租金應於簽定租賃契約時繳納。 

乙方應於每1年之首月15日前將1年租金，繳至本所逾期未繳以違約論。 

乙方違約時應依下列各款加收違約金： 

一、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繳納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四。 

第六條 租賃地使用： 

一、租賃期間由乙方負責土地管理、維護及公共安全意外等義務，如違反此項義務致土

地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乙方應保持所租用土地之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汙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

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自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

償甲方之損失。 

三、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本約所定土地，如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乙方請求賠償損

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四、乙方如需於租賃土地上設置或改裝設施時，需提出相關修繕等計劃，經甲方書面同

意後使得施工，並不得有損害及減損原有土地利用價值之情事。前述之設置或裝修

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不得抵償租金或請求甲方予以補償。 

五、若乙方增建、改建、修建或室內裝修地上物須得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規規定之許可

者，乙方應自行申請通過後始可為之，並應依法辦理施工監造。甲方依前項約定所

為之書面同意，不得取代本項之許可或藉以對抗政府之取締。 

六、乙方經甲方同意後，不得將租賃物部分轉租予他人使用。 

七、乙方應依標租用途使用租賃標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得終止租約： 

(一)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者。 

(二)違反政府法令規定或有害社會公益之活動者。 

(三)使用內容與公告容許項目不符者。 

(四)私自轉租、分租及頂讓，轉讓他人者。 

(五)二次租金未繳者。 

(六)因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毀損房地或其他設備，或其他造成影響環境情形而不回

復原狀者或改善。 

(七)乙方擅自增建、改建或裝修建而不拆除或回復原狀。 

(八)乙方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受破產宣告或解散。 

(九)乙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經甲方限期改善而仍不改善。 

(十)依民法、土地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得終止契約。 

違反第(二)、(三)、(四)、(六)、(七)及(九)目而終止租約者，已繳納之未到期租

金視為違約金，不予退還。 

違反第(五)目而終止租約者，所積欠之租金將於1個月內繳納完畢。 

第七條 稅捐及費用： 

本約出租之土地，應繳之稅捐、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等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八條 返還土地： 

本契約租賃期限屆滿、終止或解除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乙方應於期間屆滿之日起15



 

日內或甲方指定之日，除甲方同意以現狀點交外，無條件負責清除回復原狀且不得請求

任何賠償；逾期未清除之地上物，均視為廢棄物，應於期間屆滿之日起15日內清除完

畢。契約關係消滅後，如乙方仍繼續占有使用土地者，乙方除應按租金費率返還不當得

利外，並應給付相當於不當得利金額二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除本所提供之設備

外，租賃標的應以良好狀態騰空返還為原則，如有附加權利應註銷(如營業登記、戶籍遷

住等)及應繳清各項租賃標的使用之相關費用(如稅捐、水電瓦斯等)。本契約期限屆滿、

終止或解除時，乙方應返還土地而未返還或應給付之租金、違約金未給付，均同意逕付

強制執行。 

乙方不得主張優先購買權、設定地上權及其他權利。 

第九條 退租： 

乙方於租賃期間屆至前擬提前終止契約者，應於預定終止日之30日前以書面向甲方提出

申請，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終止契約，已繳納之租金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退還租金之一部份或全部： 

一、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不可抗力之事故，致不能使用時，得退還不能使用期間之租金。 

二、因甲方因第七條第七款第一目必須收回時，得終止租約，並無息退還已繳納而未使

用期間之租金，乙方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第十條 管轄：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其他：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民法、土地法及屏東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有關規定辦

理。乙方死亡、與他公司合併或其他原因致人格消滅者，其繼承人或繼受人欲繼續租

用土地者，應於乙方死亡或法人格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具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變更承租

人名義之手續，逾期未辦理，乙方之繼承人或繼受人應按逾期天數，支付當月租金一

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甲方並得終止契約。 

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並記載於變更記事。 

第十二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當事人各執一份為憑。  



 

變更記事 
項次 日 期 內 容 

 

   

   

   
 

立契約書人 

甲方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 鄉長 余增春 

地址：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43號 

電話：(08)8801105轉407 

乙方 承租人：謝淳雅 

身分證字號：P2*******4 

地址：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18鄰中山路**號 

電話：09********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訂 立 

  



 

  



 

  



 

屏東縣滿州鄉鄉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自治條例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中民國110年8月26日滿鄉代字第11030066600號令公布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中民國110年8月30日滿鄉財字第11031100700號令公布 

             屏東縣政府中民國110年月日屏府財稅公字第號函予以備查 

第五章附則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所需申請書表及租賃契約書之格式，由出租機關定之。 

第四十六條 鄉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應由出租機關送經鄉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始得辦

理。 

第四十七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屏東縣縣有租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5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全鄉65歲以上老人健保費補助」經費新台幣陸拾萬元

整一案，請審議。 

說明 

一、因本所積極宣導，前尚未申請65歲以上長者申請踴躍，致使預算

數不足，故須另行追加。 

二、茲因本所經費尚短缺新台幣60萬元整，謹請貴會同意此次經費由

年度結餘款項下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預算辦理。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6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王彩華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70歲以上老人三節慰問金每人每節為1仟元

整。 

說明 

為弘揚敬老美德，落實老人福利政策，肯定老年鄉民對本鄉的貢獻，

爰請公所提高本鄉70歲以上老人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慰問金

每人每節為1仟元整。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7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王彩華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盡速修繕或重建九棚活動中心，以增加村民活動休

閒場域。 

說明 

九棚活動中心原為九棚村民集會暨舉辦各項社區活動場所之重要建築

物，然目前建物屋頂土石嚴重大片剝落，已成危樓無法提供社區民眾

有效且多功能用途的服務，亦為當地危險建物，爰建請公所盡速修繕

或重建九棚活動中心，以增加村民休憩場所。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8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王彩華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22號屋後增設排水溝及屋旁道路水

溝清淤，以利該處排水，保障鄉民生命安全。 

說明 

一、旨揭處屋後雖建有擋土牆，惟屋後並無排水溝渠，每逢豪雨，雨

勢 及泥水無處洩流 便漫至屋旁道路。 

二、屋旁道路之排水溝又因久未疏通已嚴重堵塞無法發揮排水功能，

導致路面經常積水而長滿青苔，嚴重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爰請

公所於屋後增設排水溝及道路旁水溝清淤，以利該處排水，保障

鄉民生命安全。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提案 

案號 第9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李亞倫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學童營養午餐補助每月為新台幣900元。 

說明 

為使本鄉學童攝取更營養、健康、衛生、安全之午餐並減輕家長經濟

負擔，建請建請公所提高本鄉學童營養午餐補助每月為900元。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通過全額補助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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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 由 提案人 

建設類 1 

有關本鄉所轄200縣道兩旁銀合歡等雜木叢生，嚴重

影響主要道路行車安全，建請公所函轉相關單位盡速

處理。 

代表莊期文 

建設類 2 

建請公所邀請本鄉村長、社區理事長與地方意見領袖

及本會代表共同召開佳樂水公共造產經營方向討論

會。 

代表潘義輝 

建設類 3 
建請公所於九棚村片埔路19之1號旁排水溝渠上方加

蓋，以避免民眾跌落造成傷亡。 
代表王彩華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莊期文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潘義輝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有關本鄉所轄200縣道兩旁銀合歡等雜木叢生，嚴重影響主要

道路行車安全，建請公所函轉相關單位盡速處理。 

說明 

如案由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潘義輝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王彩華 

李亞倫 

莊期文 

案由 
建請公所邀請本鄉村長、社區理事長與地方意見領袖及本會

代表共同召開佳樂水公共造產經營方向討論會。 

說明 

為提升政策透明度，以增進本鄉鄉民對公所政策制定的瞭解、信賴與

監督，建請公所召集本鄉村長與社區理事長及本會代表舉行佳樂水公

共造產經營方向討論會。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王彩華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潘義輝

莊期文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於九棚村片埔路19之1號旁排水溝渠上方加蓋，以避

免民眾跌落造成傷亡。 

說明 

如案由。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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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主席、古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貴會第21屆第6次定期大會開議，首先謹致恭賀之忱！ 

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增春一直以來皆致力於滿州願景的型

塑，無論是發展地方各項產業及行銷、建立具有特色之觀光廊道、辦理原住民

保留地相關業務、照顧弱勢及關懷老人福利、辦理災修工程、提報前瞻基礎建

設計劃……等；與公所團隊無不戮力以赴，希冀能為滿州鄉親營造更為優質之

生活圈。 

增春上任已六年多，秉持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致力打造優質及幸福的

生活環境，爲落實各項鄉政建設與政策，增春上任後與公所團隊不斷努力，全

力向中央、縣府爭取預算，重視平地、山地原住民等族群發展，對於鄉親的託

付及各位代表先進的督促，時時銘記在心，以貼近鄉親的需求，以追求鄉親福

祉為最大目標。公所團隊亦將持續擴大和深化鄉政建設，讓滿州鄉一步步往前

邁進，展望滿州的未來，共創身為滿州人的光榮感。 

增春就公所重要施政及未來規劃，提出下列報告。 

一、 長樂部落通往安藤部落聯絡道路改善工程計畫 

為連接滿州長樂部落與牡丹鄉安藤部落間之交通，故規劃新設聯絡道路，目前已完成細

部設計並公告上網招標，將來工程完工後，兩部落間之交通更加便捷，同時便利農產品之運

輸、增加鄉民之收益。 

二、 響林村老佛橋災後復建工程，解決當地居民行的安全 

老佛橋是聯繫佛山路與福安路的重要橋樑，亦是佛山路居民出入之主要道路，經歷年颱

風水災侵襲後，橋面已嚴重龜裂，結構安全堪慮，故須拆除汰換，今向縣府爭取補助而於

110年4月1日動工興建，由於目前已屆枯水期，將督促廠商加快工程進度，期於農曆年春節

前恢復通車，以解決當地居民行車安全。 

三、 茶山漁民活動中心拆除重建案 

本鄉茶山漁民活動中心依山傍海、海天一色，環境清幽，已於110年9月完工，造型獨樹

一格，又建築於海岸邊，樓層高且視野極佳，可眺望太平洋，加以附近衝浪活動熱絡，將來

委外招租，可增加鄉庫收入，並促進地方觀光產業。 



 

四、 設立生態研習中心，培育生態環境教育解說人員，創造就業機

會 

近年本鄉各社區生態旅遊蓬勃發展，諸如滿茶古道、港口夜間賞蟹、鼻頭草原、八瑤灣

生態及溪仔口生態等，可說從荒蕪到綠意盎然，藉由生態旅遊帶領遊客深入本鄉在地文化以

創造商機，有鑑於此，故本所將豬朥束段293地號約500坪土地無償撥用與墾丁國家公園興建

生態研習中心。目前進度為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預計明年9月完工，將來可培育本鄉生態

環境解說人員師資，提升生態解說深度以創造就業機會。 

五、 滿州輕騎御風行，漫遊滿州 

近年滿州因拍攝影片而聲名遠播，本所擬推行單車觀光之旅，選定永南線、港口線、滿

州里德線、九棚港仔線共四條自行車路線，將以騎乘自行車方式，漫遊滿州景點，使大眾更

能深刻體驗傳統斯卡羅文化。並享受落山風的吹拂、聆聽月琴聲音、體驗滿州人文歷史、蟲

鳴鳥叫和鳥語花香，讓一切世俗煩憂拋諸腦後，同時促銷本鄉農特產品、開發觀光旅遊新模

式。 

六、 發展城鄉風貌、促進聚落發展 

本鄉約三分之二土地位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本就謀生不易，且土地又遭受政府諸多

法令限制，使本鄉建設嚴重落後、鄉民生活品質低落。為活化本鄉土地及永續利用，本所將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6條，聘請學者專家成立通盤檢討小組，於國家公園辦理第五次

通盤檢討時，針對不利本鄉土地之法令限制提出解決之道，並將聚落劃出，使本鄉各項建設

得以延續，亦藉城鄉風貌之規劃以創造地方經濟產業，進而達到守護家園與環境共榮的整體

發展目標。 

七、 綜合型休閒農場及光電科技園區 

本鄉鄉有土地射麻裡段78-2、78-3地號等26筆土地，面積約168甲農地，皆已荒蕪多

年，今為促進鄉庫收益及地方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擬將其招租活化，並結合本鄉特殊

自然地景及人文歷史活動，朝休閒農場方向規劃，為滿州地區形塑新的觀光產業。或配合政

府非核家園、綠能政策，並善用本鄉具有全國最佳發展綠能優勢之條件，不論是氣候條件、

土地面積、日照充足、夏季綿長等，皆是推動綠能的最佳地點。而不管是休閒農場，光電科

技園區或是其他的開發使用，只要能使土地活化、必將帶來更多附加價值，同時能幫助本鄉

產業升級、提供鄉民更多的就業機會。 

除了先天的自然生活環境、多元融合的族群與文化、健康純淨的各式物產、友善熱情的



 

鄉親，增春與公所團隊亦努力營造滿州成為全屏東最宜居的鄉鎮，我們在部落、社區設置文

化健康站及關懷據點，延伸照護量能，更積極提升本鄉長照服務之品質。 

讓我們繼續為滿州鄉拚幸福！增春深信，只要我們全力以赴，透過務實的政策及齊心投

入建設，便可提升鄉民認同感與自信心，以能生活在滿州鄉而感到幸福與光榮。 

 

再次感謝熊主席、古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女士、先生的指導與支持。 

敬祝大會圓滿順利成功！各位代表女士、先生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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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5次定期大會議決執行情形 

編號 1 類別 財政類 承辦單位 主計室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09年度總決算

案 
處理情形 

110年9月14日屏府主歲字第

11046430300號函備查。 

編號 2 類別 財政類 承辦單位 主計室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09年度公共造

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處理情形 

110年9月14日屏府民行字第

110448055900號函備查。 

編號 3 類別 民政類 承辦單位 民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鄉辦理110年

度鄰長死亡遺族慰問金新台

幣參萬伍仟元整。 

處理情形 
經貴會110年8月26日滿鄉代字

第11030066800號函通過。 

編號 4 類別 觀農類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辦理「屏東縣滿州

鄉110年度第2次農民肥料補

助」追加預算新台幣參拾萬

元整。 

處理情形 
本案業經貴會審議通過，現正

辦理中。 

編號 5 類別 原民類 承辦單位 原民課 

原案

案由 

訂定「屏東縣滿州鄉諮商取

得原住民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議決同意事項召開部落會議

之收費標準」。 

處理情形 
依據收費標準訂定之實施日期

施行。 

編號 6 類別 財政類 承辦單位 財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鄉 

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自

治條例」，請審議。 

處理情形 
經貴會同意後，已公布送府備

查。 

編號 7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

29號及21號後方增設擋土牆

以防淹水及土石崩落。 

處理情形 原民會已完成提案審查。 

  



 

編號 8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200縣道20.9K南仁湖入口路

段轉彎處(泰安橋附近)，每

逢大雨泥水淤積嚴重，建請

鄉公所函轉相關單位現勘並

予改善。 

處理情形 已與縣府會勘完畢。 

編號 9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200縣道21.3K至21.5K處，每

逢大雨因排水宣洩不及，土

石泥水直沖路面，建請鄉公

所函轉相關單位盡速改善，

保障用路人車安全。 

處理情形 已與縣府會勘完畢。 

編號 10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長樂村八瑤路66號、68號宅

前方擋土牆嚴重掏空位移，

建請鄉公所盡速修復。 

處理情形 錄案俟經費尚有餘裕再辦理。 

編號 11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長樂村小路 

文健站增設防風防雨保護設

備，增進文健站使用效能，

以保障村民權益。 

處理情形 設計發包中。 

編號 12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九棚村片埔路23號及23-8號

主要出入道路，常有土石崩

落，建請鄉公所增設擋土

牆，以保護鄉民用路安全。 

處理情形 錄案俟經費尚有餘裕再辦理。 

編號 13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鄉公所專案協助長樂村

和平路(大草埔)鄉民申請一

般自來水，以解決缺水之窘

境 

處理情形 已轉呈水利署評比中。 

  



 

編號 14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港口村茶山路460號處大排擋

土牆崩落至大排中，鑒於目

前正值汛期，建請鄉公所盡

速修復，以利該區排水順

暢。 

處理情形 已報災修。 

編號 15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港口村橋頭路約70-1號處排

水溝渠擋水閘門孔隙太密，

嚴重影響排水功能，造成嚴

重淹水災情，建請鄉公所盡

速改善。 

處理情形 已報請縣府養護科處理中。 

編號 16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永靖村永南路44-1號處原有

擋土牆崩落至排水溝渠，豪

雨時道路宛如馬路瀑布，建

請鄉公所盡速修復，以利該

區用路人生命安全。 

處理情形 已報災修。 

編號 17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盡速於九棚村片埔

路橋(約位於地號九棚段142-

1至144-5)處建置擋土牆，以

保障鄉民身命財產安全。 

處理情形 已報災修。 

編號 18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於本鄉重要路口及

學校等裝設監視器以提升預

防與偵查犯罪之能量。 

處理情形 
已函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同意

增設監視器。 

編號 19 類別 觀農類 承辦單位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函轉相關單位爭取滿州

鄉土地劃出墾丁家公園區域

內。 

處理情形 

原案業已以本所110年9月7日

滿鄉觀字第11031129500號轉

請墾管處辦理，並以副本知會

貴會。 



 

編號 20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函轉建議200縣道持續擴

寬至响林村、長樂村、分水

嶺、九棚村及港仔村以維護

用路人安全及便利。 

處理情形 已行文縣府拓寬。 

  



 

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議決執行情形 

編號 1 類別 觀農類 承辦單位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

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

一案，請審議。 

處理情形 
議決為擱置動議，而擬修正之

內容將研議後再行提案。 

編號 2 類別 觀農類 承辦單位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

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

油補助自治條例」一案，請

審議。 

處理情形 
議決為擱置動議，將於下次會

議前補正資料再次提案。 

編號 3 類別 觀農類 承辦單位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

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地號

鄉有土地一案，請審議。 

處理情形 
議決為擱置動議，將於下次提

案時補充資料供審。 

編號 4 類別 民政類 承辦單位 民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與金湖鎮

公所互訪交流活動經費新台

幣貳拾萬元整一案，請審

議。 

處理情形 

經貴會110年10月15日滿鄉代

字第11030080500號函同意墊

付。 

編號 5 類別 觀農類 承辦單位 觀農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屏

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經

營評估及招標作業委託專業

服務案」預算金額新台幣80

萬元整，請審議。。 

處理情形 
議決為照案通過，已續辦招標

程序。 

編號 6 類別 原民類 承辦單位 原民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生育補助

每胎新台幣3萬元整，以鼓勵

生育率。 

處理情形 
俟修訂後，再提案請代表會審

議。 

  



 

編號 7 類別 原民類 承辦單位 原民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發放本鄉0-4歲育兒

津貼每月新台幣2仟元整，以

減輕育兒負擔，鼓勵生育意

願。 

處理情形 

業已於110年10月21日簽請鄉

長核示，俟審酌本鄉明年度財

源後，再行研議。 

編號 8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於港口溪射麻裡段

563及561-1地號處增設堤

防，維護溪流兩岸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處理情形 

已於10/19會同設計顧問公司

進行現地勘查，目前撰寫計畫

提報水保局。 

 

  



 

民 政 課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課長鍾義輝 

壹、教育及文化業務 

一、110年教師節禮品於9月22日發送完竣。 

二、核撥滿州國中110學年第1次模擬考獎勵金1,800元。 

三、核撥鄉民參加110年全國大專院校聯合運動會運動競賽獎金共計8,000元。 

四、核撥110學年第1學期營養午餐補助，永港國小94,500元(5個月)、長樂國小24,500元(5

個月)、滿州國小122,850元(4.5個月)、滿州國中108,000元(5個月)，合計共350,350

元。 

五、110年10月27-29日辦理觀摩金湖鎮社區發展與地方進社活動。 

六、圖書館於6-10月辦理各項活動如下： 

寶貝寶貝探險趣-親子共讀巡迴講座(10/24)。 

貳、宗教禮俗業務 

一、補助山頂福德宮中秋節「愛心行動活動」共 10,000元整。 

二、補助照靈宮「110年度中元普渡、啟建誦經祈福消災解厄法會暨防疫措施宣導」共

20,000元整。 

三、補助慈鳳宮「110年度中元普渡、啟建誦經祈福消災解厄法會暨濟貧活動」共 20,000

元整。 

四、羅峰寺 110年 4月 24日第二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新加入信徒名冊、整編信徒名冊，

縣府已備查。 

五、勝安宮推舉劉富洋擔任召集人，縣府已備查。 

六、函本鄉宗教團體防疫管制措施。 

七、函本鄉宗教團體落實清潔、杜絕病媒蚊。 

八、函本鄉宗教團體中元普渡注意香燭。 

參、公墓管理業務 
一、核發公墓起掘許可證明 5件。 

二、核發公墓使用許可 1件。 

三、辦理文化路路祭。 

四、至九如鄉觀摩納骨塔。 

五、函各村辦殯葬場所防疫管制措施。 



 

六、無查報案。 

肆、自治業務 

一、本所110年6月至110年10月有關本鄉代表會各代表研究費及代表會各項經費核撥及核銷

等業務，已辦理完竣。 

二、本所110年6月至110年10月有關各村辦公處各項業務及經費核撥暨經費報表核銷工作，

已辦理完竣。 

三、持續辦理110年度村長保費及健檢費用補助。 

伍、地政業務 

一、本鄉轄管列冊在案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目前有10件。 

二、本鄉轄管三七五租約皆已完成續約，租期6年（110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三、本鄉租佃委員會委員已完成遴聘，任期4年（110年7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並經縣府

備查在案。 

四、持續協助配合辦理各項地政業務。 

陸、調解業務 

一、110年6月至110年10月已受理共13件調解案件：13件已結案，其中10件調解成立，3件調

解不成立。 

二、110年6月至110年10月底申請法律扶助案件共9件，9件訴訟代理。 

三、持續宣導、輔導民眾聲請調解案前之法律問答，視實際需要轉介法律扶助諮詢或進入調

解程序，以服務民眾。 

柒、民防業務 

一、110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村民宣導活動，港口村 9月 28日及永靖村 10月 1日分二天辦

理完畢。 

二、為提升災害應變及處理能力，持續檢整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之軟硬體、資料及儀器，計

有：擬定災害應變措施、防救災衛星電話、緊急無線電通報系統，以因應災害防救。 

捌、役政業務 

一、徵集作業(110年6月至110年10月) 

(一)辦理 3名役男至屏東醫院體檢(不包括異地代檢)。 

(二)辦理 8名役男軍種抽籤。 

(三)徵集 8名役男入營。 

(四)轉錄 92年次及齡役男，共 40名。 



 

(五)辦理 92年次及齡役男線上兵籍調查，通知單已全數送達，共 36名(扣除志願役已從軍

役男)。 

(六)辦理 92年次及齡役男身心障礙逕判免役，共 2名。 

(七)定期清查可徵役男，並於每月安排入營，避免等待服役時間過長。 

(八)辦理役男遷入遷出之列額、除額作業。 

(九)辦理役男延緩入營作業共 1名(報考志願役)。 

二、勤務作業辦理役男在營證明、協助補發退伍令之申請。 

三、召集作業(108年1月1日起，改為線上歸鄉報到)辦理後備軍人轉服現役及其他相關召集

業務。 

  



 

建 設 課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課長蔡宗佑 

 

建設課路燈維修工作執行報告 

路燈維修 維修數(盞) 備註 

永靖村 35  

港口村 32  

滿州村 37  

里德村 16  

響林村 29  

長樂村 51  

九棚村 
55 

 

港仔村  

合計 255  
 

建設課都市計畫執行報告 

分區證明核發(件) 備註 

66   
 

  



 

建設課各項工程工作執行報告(110/06-110/10) 

項

目 
工程名稱 

補助 

單位 

預算 

金額(元) 

開標 

日期 

發包金額

(元)(工程合約

金額) 

開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執行 

情形 

01 

九棚村(大草

埔1-4鄰)暨九

棚大愛永久屋

(5-6鄰)簡易

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7,460,000 
110/05/21 

110/05/26 
845,000 110/06/04 110/07/30 完

工 

02 

滿州鄉長樂部

落文化健康站

及周邊環境改

善工程 

屏
府
原
經 

6,000,000 
110/07/13 

110/07/23 
5,150,000 110/08/11 110/09/17 完

工 

03 

110年度滿州

聲音博物館提

升計畫 

屏
府
文
推 

631,000 

110/08/17 

110/08/24 

110/08/31 

535,000 110/09/17  
施
工
中 

04 

(110)里德村

產業道路及欖

仁路道路改善

工程 

屏
府
工
養 

767,462 

110/09/11 

110/09/23 

110/09/29 

665,000 110/10/15  
施
工
中 

05 

110年小路部

落文化健康站

改善工程 

屏
府
原
輔 

850,000 

110/08/03 

110/09/08 

110/09/15 

758,000 110/10/01  
施
工
中 

06 

110年度原住

民族地區簡易

自來水系統營

運計畫-簡水

系統設備改善 

屏
府
原
經 

600,000 
110/09/07 

110/09/14 
 570,000 110/10/04  

施
工
中 

07 

(110年6月豪

雨)滿州鄉福

興路25號後方

野溪災後復建

工程 

屏
府
工
養 

400,000 
110/09/11 

110/09/23 
340,000 110/10/13  

施
工
中 

08 

滿州鄉永靖食

水農路改善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局
臺
南
分
局 

2,500,000 110/04/07 2,110,000 110/04/23 110/05/25 完
工 



 

09 

110-滿州鄉響

林村龍泉巖基

礎設施工程 

屏
府
工
養 

1,450,000 
110/06/29 

110/07/06 
1,230,000 110/07/23 110/09/06 完

工 

10 

110-滿州鄉長

樂村邊坡擋土

牆及排水溝改

善工程 

屏
府
工
土 

1,200,000 
110/07/07 

110/07/15 
1,030,000 110/08/02 110/08/31 

完
工 

11 

110-滿州鄉港

口村港墘路段

產業道路改善

工程 

屏
府
工
土 

750,000 
110/07/05 

110/07/09 
635,000 110/07/26 110/09/24 完

工 

12 

110-滿州鄉永

靖村永南路道

路改善工程 

屏
府
工
土 

1,800,000 
110/07/23 

110/08/03 
1,320,000 110/08/20  

施
工
中 

13 

110-滿州鄉港

口村茶山段擋

土牆工程 

屏
府
工
土 

1,800,000 
110/07/23 

110/08/03 
1,530,000 110/08/20  

施
工
中 

14 

110-滿州鄉港

仔村九棚段80

地號旁排水溝

及道路改善工

程 

屏
府
工
土 

800,000 
110/07/22 

110/07/29 
686,000 110/08/17  

施
工
中 



 

15 
大山農路改善

工程 

水
土
保
持
局
臺
南
分
局 

2,000,000 
110/08/31 

110/09/07 
1,700,000 110/09/24  

施
工
中 

16 
麻里農路改善

工程 

水
土
保
持
局
臺
南
分
局 

2,000,000 
110/09/07 

110/09/14 
1,714,000 110/10/01  

施
工
中 

17 

永靖村永靖分

30旁農路改善

工程 

水
土
保
持
局
臺
南
分
局 

1,300,000 110/09/07 1,100,000 110/09/24  
施
工
中 

18 

響林村萬得農

路二期改善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局
臺
南
分
局 

2,700,000 110/09/14 2,219,000 110/10/01  
施
工
中 

 

  



 

原 住 民 行 政 課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課長潘玉珮 

壹、社會福利業務 

◎各村各項社會補助統計新增件數 

（一）低收入戶：(含申覆案件) 
村別 

 

款別 

永 

靖 

村 

港 

口 

村 

里 

德 

村 

滿 

州 

村 

响 

林 

村 

長 

樂 

村 

九 

棚 

村 

港 

仔 

村 

合計 

一款低收入戶 0 0 0 0 0 0 0 0 0 

二款低收入戶 1 1 0 0 1 1 0 0 4 

三款低收入戶 4 7 3 4 1 6 0 2 27 

（二）中低收入戶：(含申覆案件) 
村別 

 

款別 

永 

靖 

村 

港 

口 

村 

里 

德 

村 

滿 

州 

村 

响 

林 

村 

長 

樂 

村 

九 

棚 

村 

港 

仔 

村 

合計 

身心障礙者補助 1 1 0 2 1 2 0 0 7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 3 2 0 3 6 1 1 18 

中低收入兒少生活扶助 2 0 2 1 2 1 0 1 9 

中低收入戶 2 1 3 7 1 3 2 2 21 

（三）弱勢家庭扶助： 
村別 

 

款別 

永 

靖 

村 

港 

口 

村 

里 

德 

村 

滿 

州 

村 

响 

林 

村 

長 

樂 

村 

九 

棚 

村 

港 

仔 

村 

合計 

弱勢家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0 0 0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 0 0 0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0 0 0 0 0 0 0 0 0 

 

  



 

（四）急難救助、生育補助 

項目 一般民眾急難救助 馬上關懷 慈善團體急難救助 生育補助 

件數 88 0 92 5 

金額 360,500 0 744,000 50,000 

（五）老人福利 

項目 
65歲以上老人

健保費補助 

70歲以上老人

端午節、中秋

節慰問金 

65歲以上老人

免費乘車敬老

卡 

70歲以上老人

重陽節紀念品 

90歲至99歲老

人屏府500元重

陽禮金 

件數 1,048人 
982人 

1,003人 
31人 1,015人 92人 

金額 1,341,255 
451,000 

501,500 
0 507,500 46,000 

(六)殘障福利 

項目 
專用停車

識別證 

托育

養護 

生活輔助 

器具 

身心障礙證明(到期

換證及新申請案) 

身心障礙證明

(永久換證) 
博愛卡 

件數 28 2 10 93 38 3 

(七)其他 

項目 
2歲以下父母未就業家庭育

兒津貼補助 
救護車補助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

明 

件數 13 14(78,004元)  227 

(八)110學年第一學期鄉民子女教育學雜費補助，受理期間自110年09

月20日起至10月20日止，補助197人，計新台幣143萬1,162元。 

(九)110學年第一學期鄉民子女教育交通費補助，受理期間自110年09

月20日起至10月20日止，補助4人，計新台幣6,000元。 

(十)全鄉家庭扶助110年第二季(04月至06月)補助6,574人，計新台幣

197萬2,400元； 110年第三季(07月至09月)補助6,543人，計新

台幣196萬2,900元。 



 

貳、社會行政業務 
一、本鄉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申請活動補助計28件，計新台幣31萬1,400

元。 

二、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暨會員大會同意備查情形。 

社區名稱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備註 

永靖社區發展協會 
110.3.6 

改選 
110.9.30 

缺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

議資料 

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110.10.17 110.8.7  

滿州社區發展協會 110.3.19 110.8.25  

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110.2.1 110.8.31  

響林社區發展協會 110.3.17 
110.4.28臨時

會 
 

長樂社區發展協會 109.7.15 110.8.27 
缺110年8月27日召開第七屆

第5次理監事會未送 

分水嶺社區發展協會 110.1.23 
110.03.11 

 

缺110.03.11第八屆第五次理

監事會議資料 

九棚社區發展協會 109.8.29 109.8.26 

☆109年8月26日召開第八屆

第二次理監事會迄今，尚未

接獲該會理監事會議開會通

知 

港仔社區發展協會 109.12.28 

110.03.30 

110.10.13更

換總幹事 

缺110.03.30第八屆第六次理

監事會議資料 

110.10.13更換總幹事(未發

開會通知單、會議記錄未送) 

四、防災儲糧物資及場地檢核，按季定期報府核備。110年度第2季(4月~6月)

重大災害物資管理情形，業已於110年4月13日滿鄉原字第11030460200號

函報請屏東縣政府備查。 

五、110年08月07日(六)及08月08日(日)2日，以到宅致贈禮品方式辦理模範父

親表揚。 

六、執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辦理「臨時工作津貼案」。 

(一)本所於110年06月申請本案補助，核定2人。 

(二)現依據上述函示，依據「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及「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

法」推介謀合中。 



 

參、健保業務 
一、健保加保第五、六類轉出、入，計67件(轉出27件，轉入40 件)。 

二、110年5月起至110年10月止，受理健保卡現場補發作業，計0件。 

肆、原住民業務 
一、原住民急難救助金申請（原民會經費） 

(一)住院救助(16件)、死亡救助(5件)，共77,000元。 

(二)每季報表報原民會。 

二、原住民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實施計畫執行（原民會經費） 

   (一)111年度計畫，110年10月6日原民綜字第1100054617號函核定，分配數新台幣795萬

元。 

   (二)110年度第2季(4月~6月)執行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8月2日原民綜字第

1100043837號函同意備查。 

   (三)110年度第3季(7月~9月)執行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10月5日原民綜字第

11048779900號函同意備查。 

三、原住民技能檢定證照獎勵申請0件，核定補助0萬元整。 

四、110年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申請日期自05月01日起至6月30日止，核

配件數為4戶。 

五、110年能源局偏遠與原住民地區家用桶裝瓦斯差價補助： 

●本鄉今年應補助戶數1,825戶(以用電度數超過40度之家戶計 算之)，實際申請戶數1,659

戶。 

●申辦日期：自110年05月01日至110年06月30日。 

  



 

財  政  課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課長石博仁 

壹、出納 

(一)、110年1月1日至110年10月31日止收入報告 

稅課收入 58,330,732元 

罰鍰及賠償收入 59,358元 

規費收入 48,900元 

財產收入 1,406,776元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0元 

補助及協助收入 15,790,910元 

捐獻及贈與收入 13,980,980元 

其他收入 3,540,489元 

合計 93,158,145元 

(二)、納骨塔之金融機構貸款3000萬元，已撥入公庫。 

(三)、公共造產門票與各課室收入及押標金，履約保證金，保固金………等繳庫。 

(四)、各項費用支付。 

(五)、員工薪資業務(含代扣款，強制執行)。 

(六)、庫及公共造產每月差額解釋表編製。 

(七)、縣府月報表及考核表編製。 

(八)、門票暨現金盤點，查核。 

(九)、保管品之保管及提領。 

(十)、電協會及後端基金補助請款。 

(十一)、各類所得扣繳申報。 

(十二)、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之申報。 

(十三)、一年以上及未滿一年公共債務概況表之申報。 

  



 

貳、公產 

(一)、受理契稅申報及查定、撤銷、核發稅單等作業:自110年5月至110年10月受理契稅申報

案件共7件，徵收契稅共計新台幣59,795元。 

(二)、各類公有不動產(土地，房屋)帳籍管理，土地撥用。 

(三)、稅務宣導，拍賣公告。 

(四)、鄉有建地出租與占用業務。 

(五)、租賃契約及各種有價證劵、證件之保管。 

(六)、縣府、國產署各式不動產報表之編製、申報。 

  



 

主 計 室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主任吳文姬 

一、自110年1月份至110年9月30日止經費收支報告： 
（一）本鄉總預算部份：   

１、歲入部份：   

稅課收入 58,330,732 元 

罰款及賠償收入 59,358 元 

規費收入 48,900 元 

財產收入 1,406,776 元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0 元 

補助及協助收入 15,790,910 元 

捐獻及贈與收入 13,980,980 元 

其他收入 3,540,489 元 

合  計 93,158,145 元 

 2、歲出部份：   

行政支出 28,216,149 元 

立法支出 14,213,920 元 

民政支出 7,307,244 元 

財務支出 357,231 元 

教育支出 644,099 元 

文化支出 2,519,136 元 

農業支出 3,703,753 元 

工業支出 449,631 元 

交通支出 50,216,503 元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3,722,128 元 

社會救助支出 3,734,182 元 

福利服務支出 11,663,083 元 

環境保護支出 12,579,640 元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7,605,401 元 

其他支出 1,804,309 元 

合  計 148,736,409 元 

 ３、其他：   

以前年度歲入 43,273,371 元 

以前年度歲出 59,036,267 元 



 

（二）附屬單位預算部份：   

１、收入部份： 
  

業務收入 8,185,556 元 

業務外收入 20,541 元 

合  計 8,206,097 元 

2、支出部份： 
  

服務費用 7,720,996 元 

材料及用品費 261,521 元 

租金與利息 147,900 元 

折舊、折耗及攤銷 1,756,000 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0 元 

其他支出 204,089 元 

合  計 10,090,506 元 

二、報表編製： 
1、按月編製會計報告表送屏東縣政府、屏東縣審計室審核。 

2、按月編製財政收支概況月報表至屏東縣政府審核。 

3、按半年編製歲出重要工作計畫及實施進度報告表送屏東縣審計 室審核。   

4、按半年編製半年報告表送屏東縣政府、屏東縣審計室、滿州鄉民代表會。 

  



 

人 事 室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人事管理員蕭雪燕 

壹、每月人事資料報送考核成績均滿分（含輔導轄區）： 
本所110年5月至110年10月報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各項人事資訊系統及待遇考核成

績均滿分，所負責輔導轄區之機關學校(本鄉鄉民代表會、滿州國中、滿州國小)報送考核成

績亦均滿分。 

貳、人事異動情形： 
調出： 

財政課課員陳秀芬於110年8月2日調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事員。 

建設課課長林建全於110年8月27日調屏東縣政府地政處科員。 

參、子女教育補助業務： 
110年度第1學期本所及代表會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已辦理完成，核發李信璋等6人共

154,539元整。 

肆、月退休金、月撫慰金、三節慰問金等業務，均如期發放： 
一、按月核發謝復華等 10人 110年 5月-110年 10月月退休金，計新台幣 1,176,396元

整。 

二、按月核發古庚興遺眷黃美蘭女士等 4人 110年 5月-110年 10月遺屬年金，計新台

幣 342,378元。 

三、發放 110年秋節慰問金 5人，每人每節 2,000元，合計 10,000 元。 

伍、其他人事應辦服務事項： 
舉凡公保、健保、退撫卹、休假旅遊補助、各項生活津貼、身心健康諮商、訓練學習

輔導、任免、銓審等均依相關法規程序，服務同仁，尚能適切適時完成。  

  



 

觀 光 農 業 課 工 作 報 告 
 (110年6月至110年10月)報告人：課長賴志雄 

壹、農地業務 

一、休耕業務110年第1期作：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辦理對象之認定基準：以83年至92年，在基期年10年中任何當期作種稻或契約蔗作有

案，或於83年至85年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轉作休耕有案之

農田。 

(一)農會受理小地主大佃農： 

作物項目 土地筆數 面積(公頃) 

黑豆 1,333 191.9361 

牧草 944 121.0762 

總計 2,277 313.0123 

(二)本所受理申請案： 

作物項目 戶數 面積(公頃) 

黑豆 118 22.8349 

牧草 100 16.8639 

重點發展作物 0 0 

綠肥作物 0 0 

總計 218 39.6988 

(三)勘查情形：第一期已勘查完成。第二期作牧草已勘查完成； 

特殊期（黑豆）勘查期預計12月31日完成。 

二、加強農地管理 

(統計時間：110年6月1日~110年10月12日) 

(一)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27件。 

(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3件。 

(三)申請農業用地無自用農舍證明0件。 

三、農情調查：(110年第2期作) 

(一)牧  草：面積約223.82公頃。 

(二)雨來菇：面積約6.5公頃。 

(三)紅龍果：面積約55.58公頃。 

(四)荔  枝：面積約5.03公頃。 



 

(五)黑  豆：面積約200.33公頃。 

(六)茶：面積約1.44公頃。 

四、農機業務 

(一)新發證0件，換發農機用油憑單0件(加油站憑身分證、農機使用證免稅)。 

(二)補換發2件。 

(三)註銷1件。 

五、農害防治 

(一)猴害防治： 

受理電網申請1件。 

縣府於110年5月份至本所辦理猴害電網補助說明會。 

(二)梅花鹿農損補助(墾管處) 

墾管處補助本鄉鄉民梅花鹿農損補助案件共6件。 

貳、畜禽業務 

一、110年第3季畜禽統計調查： 

(一)家畜 16戶 

種類 飼養場數 總頭數 

肉牛 7 173 

肉羊 5 480 

肉雞 4 790 

二、110年第 1-2季畜禽統計調查： 

(一)家畜18戶 

種類 飼養場數 總頭數 

肉牛 7 171 

肉羊 5 473 

肉雞 3 495 

雞蛋場 1 400 

(二)家禽：4戶 

三、110年5月底養豬頭數調查： 
-養豬戶1戶，總頭數21頭。 

  



 

參、觀光業務 
一、原訂8月份辦理紅龍果評鑑因疫情關係停辦。 

二、配合屏東縣政府提報「觀光局重點景區遊憩廊道計畫」，本所目前已出具合作同意書，

協助屏東縣政府推動計畫之執行，提升落山風風景特定區遊憩廊帶之觀光品質。該計畫

重點有九棚旅遊資訊站、落山風風景特定區入口意象等。 

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案：委託經營範圍包含佳樂水、港口吊橋及溼地公園，本案預算業經

貴會同意本所辦理墊付，預計於10月中旬辦理公告招標作業，並於年底辦理追加預算轉

正程序。 

肆、公共造產 
公共造產佳樂水園區因疫情關係，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自5月22日起至7月12日止閉園。

110年6月份至9月份與109年度同期收入比較, 短少2,492,012元，詳如下表: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增減 

109年  801,516 899,9536 1,135,720 780,820 3,618,012  

110年 0 82,380 538,330 538,330 1,125,910 -2,492,012 

 
吊橋部分之同期比較統計如下表: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增減 

109年 147,146 162,636 184,854 126,102 620,738  

110年 0 18,700 122,620 108,260 249,580 -371,158 

 

因新冠肺炎疫情加劇，110年5月份全國進入三級警戒，防疫措施趨於嚴謹，民眾甚至陷

入恐慌，外出旅遊亦有相關限制，團體旅遊更幾乎無法成行，導致例假日及連假入園人數大

幅減少，為此期間收入短少最大原因。 

伍、 專案計畫 
一、110年度「幸福巴士計畫-滿州鄉營運缺口費用補助」經交通部公路總局109年12月21日

路運計字第1090157607號函核定，並以110年3月12日路運計字第1100071749號函備查，

核定補助總營運經費為184萬5,031元，截至110年5月已支用53萬3,561元。 

二、行駛班次440班次、每月平均行駛班次73班次。 

三、載客人數1,471人、每月平均載客人數245人。 

四、行駛里程25,121公里、每月平均行駛里程4,187公里。 

  



 

分水嶺部落遷建調查評估計畫 

本案期末報告於110年4月本所審查通過，經屏東縣政府於110年6月提送本縣「遷建推動

工作小組」審查，嗣經該府於110年7月28日函請本所於110年8月9日前依審查意見修正期末

報告內容，本所於110年7月29日函轉承包廠商翊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修正事宜，爰本案

俟修正期末報告報府後，由屏東縣政府送本縣災害防救會報審議。 

陸、原住民保留地業務 

一、96-110年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 

(一)受理：1,865筆。 

(二)已會勘：1,840筆。待會勘20筆。 

(三)初審同意：682筆。 

(四)公產機關同意：580筆。 

(五)行政院核定：628筆。 

二、送地政事務所分割及鑑界案 450筆，完成 285筆，未完成 165筆。 

三、110年所有權移轉登記 157筆。 

五、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入：110年度計收 13,042元，經加總前年度累計目前

租金收入為 273,633 元。 

柒、林地業務 
一、110年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 

(一)受理申請88筆、核定補償86筆。 

(二)核定面積109.2018公頃、補助金額：3,276,054元。 

(三)9/28日已完成撥付事宜。 

二、全民造林/獎勵輔導造林(原住民保留地)13筆： 

(一)全民造林補助面積4.891公頃。 

(二)全民造林補助金額：97,820元。 

(三)全民造林補助款發放日期：縣府尚未完成審核事宜。 

(四)獎勵輔導造林補助面積7.544公頃。 

(五)獎勵輔導造林補助金額：253,454元。 

(六)獎勵輔導造林補助款發放日期：縣府尚未完成審核事宜。 

三、非原住民保留地地區全民造林/獎勵輔導造林:除縣府委託本所 



 

派員檢測外，一般由縣府自行檢測，預3月底開始檢測工作，獎勵金預定10月底前由縣

府直接撥入郵局帳戶。 

四、水土保持業務 

(一)110年度6月至110年10月止衛星影像變異點違規案件查證6次計32件，均已查證完畢

並報府備查。 

(二)簡易水土保持申請案1件。 

(三)辦理土石流防災、水土保持宣導會4場，土石流災情撤出次數1 次。 

  



 

清 潔 隊 工 作 報 告 
(110/6~110/10月份)報告人：隊長潘聖賢 

一、110年度睦鄰捐助計畫-環境整潔部分，陸續業已執行中,各村預計11月完成。 

二、「110年度滿州鄉東部海岸淨灘工作」行政委託案，業經貴會審議通過，墾管處亦已撥

付本所全部款項(30萬元)，已完成淨灘及海漂垃圾清運工作。 

三、「110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案，經環保署轉屏府環保局核定核定補助為11萬元整，

並已經貴會同意墊付在案，全案將於110年11月底前執行完畢後陳送相關成果報告。 

四、本鄉委託崁頂焚化廠處理110年01月到110年08月份月份(計8個月)垃圾之處理費共

684,237元，月均費用約為8萬5,530元。垃圾量為922公噸，日均垃圾量約為3.84公噸，

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約為0.54公斤比109年每人每日增加0.1公斤。 

 


